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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文中
当事人除调
解员外，均
为化名）

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罗佳骊

家住杭州市滨江区的阿伟，多年前在

杭州一家商城购买了一间商铺。这两年，

本以为可以租出去“躺”着赚一笔，没曾想，

商铺经过多轮转租之后，出了意外……

今年，这起“转转转”的租赁纠纷，摆到

了“和滨江”物业纠纷调解服务中心面前。

牵涉的当事人多，彼此法律关系错综复杂，

“老娘舅”该如何出手呢？

次承租人私自转租
对方跑路
欠下巨额租金费用

2017年，阿伟将自己名下位于

杭州某商城的一处商铺租给了小赵

经营，租金由商城房屋租赁管理有

限公司代为收取（以下简称“租赁公

司”）。2018年7月20日，李建又从

小赵手上以年租金27万元的价格

将商铺转租过去，其中包含7万元

的保证金，租期满后届时可退。阿

伟知晓了相关转租事宜，转租合同

也同步在租赁公司备了案，并继续

由租赁公司代收租金。

经营了一年左右，2019年9月

26日，李建又私自将商铺转租给了

刘某。之后，商铺的生意受到疫情

影响，加之刘某经营不善，越来越

难以为继。他自2021年10月起，

拖欠了近 30万元的租金及 7.7 万

余元的物业费、水电费、滞纳金，最

后索性偷偷关了店跑路，再也联系

不上。

由于李建是私下转租，只和刘

某签了一份租赁合同，商城租赁公

司和物业公司并不知晓情况，见迟

迟收不到租金和物业费等，便找到

李建。但李建认为自己已转租了商

铺，故不愿承担租金和各项费用。

见讨要无门，租赁公司和物业公司

只能将李建起诉至法院。

因同一商户项下的租金欠费和

物业费拖欠是两种不同形式，法院

要求必须分两案起诉。今年5月，

杭州市滨江区“和滨江”物业纠纷

调解服务中心通过“浙江解纷码”

受理了这起纠纷。

考虑到该案当事人牵涉较多，

“和滨江”物业纠纷调解服务中心主

任项朝阳事先与各方进行了多次沟

通协调后，邀请租赁公司和物业公

司代表、承租人小赵、次承租人李建

及阿伟的代理人一同到场，召开第

一次协调会。

经过第一次调解，项朝阳看出各方当事人对于

解决问题的意愿比较迫切，于是积极主动进行“背

靠背”线上调解。一个月后，“和滨江”物业纠纷调

解服务中心组织各方当事人展开了第二次面对面

调解。这一次，租赁公司和物业公司提出，对于李

建提出的时间截点可以商量，但是商铺需要李建来

恢复到毛坯状态。

“不行，拆除费用也是不小的一笔钱，这和让我多

付租金也没什么区别。现在商定的费用已经是我的极

限了，再让我承担我也没钱。”李建立刻提出异议。

项朝阳先安抚了他的情绪，随后对各方进行劝

说：“第一次协商我们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争取这

次能调好。现在李建最多能拿出这么多钱，如拆除

店铺的费用也压到他身上，纠纷又进入了死胡同。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店铺的装修之前小赵也参与了

一部分，能不能由小赵先垫付一部分，等追诉刘某

后再让李建退还。你们租赁公司也要积极配合李

建完成退租手续和追诉材料的准备。”

听了项朝阳的意见，大家都若有所思。承租人

小赵很通情达理，首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突破口

打开后，事情就好办了。经过商议，最终，租赁公

司、物业公司、承租人小赵、次承租人李建达成了调

解协议：商铺欠租及物业费拖欠两项纠纷并案调

解：李建自愿向租赁公司和物业公司支付16.7余万

元，包括租金、物业费、水电费和利息等，于2022年

9月30日前分四期支付完成；李建于2022年7月

10日前拆除商铺内部设施恢复毛坯，配合租赁公司

10日内完成退租手续；租赁公司配合李建提供追诉

第三次承租人刘某的相关材料；承租人小赵10日内

支付2万元拆除费给李建，待李建追诉刘某欠款后

退还这笔钱。

目前，承租人小赵已支付了2万元拆除费，次承

租人李建也给出了第一期欠费付款，并将商铺恢复

到毛坯状态，与租赁公司完成了退租手续。近日，

公司代表特地到“和滨江”物业纠纷调解服务中心

向项朝阳当面致谢。

兼顾情理法和各方诉求 成功解开乱麻

民生百事皆关百姓，面对这类关系复杂的租赁纠纷，调解员应适度运用调解的灵活性，法理结合、诚恳调

解，只有尽快修复各方关系，才能减少各方损失。

调解员也专门提醒，如承租人需转租，次承租人在签订租房合同时，应注意审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如

果出租人并非房屋产权人，要进一步了解产权人对此次租赁行为是否知情、出租人是代理关系还是转租行

为，并查看相关材料是否齐备。了解房屋产权人与其承租人的租赁合同中有关转租的条款是如何约定的，如

是否需要书面同意等，注意完善相关手续，避免承担风险。

商铺租赁“转转转”租金费用谁承担？
调解员灵活处置解开这团乱麻

“商铺在我承租期间的租金和物业费都已经结

清了，凭证都在这里，两家公司说的欠费都是刘某的

责任。他们找不到刘某，就全都算到我头上。”协调

会一开始，自觉无辜的李建就将各项凭证摆了出来。

经项朝阳前期了解，租赁公司和物业公司同属

一个老板，相当于商城旗下的两个子公司，李建曾写

了一个回复函给上述公司，表示愿意承担刘某所欠

的租金和物业费，之后再起诉刘某追偿。可是回复

函发出后，对方要求支付的欠费额度超出李建的预

估，他又反悔了。

而承租人小赵也立马撇清关系，认为商铺转租

给李建的时候，已经和各方都办理了完整的转租手

续，这次纠纷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两家公司的代表则表示，自2018年8月16日

起，各方决定将租赁合同承租人变更为李建，并另行

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协议，所有的转租手

续仅截止到李建的环节，对于李建再次转租的行为，

大家事先并不知情，故而拖欠的费用理应由李建来

承担。

各方说法不一，一时之间也没个头绪。“今天你

们愿意坐在一起解决问题就是个很好的契机，大家

少些抱怨，各自提出方案逐个协商，这样才能及时止

损。这个纠纷之前已经拖了一年多，不尽快解决只

会让各方损失继续增加。”项朝阳的一番话，提醒了

在场的当事人。

李建率先给出自己的态度：私下转租确实是自

己的问题，自己愿意承担2021年12月底之前刘某

拖欠的所有费用，其他请租赁公司和物业公司追诉

刘某讨要。但两家公司对于李建的说法并不满意，

认为转租刘某的合同不能作数，费用仍然应当由李

建承担。

为了打破僵局，项朝阳释法明理并给出建议：

“民法典合同编中有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

同效力。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你们可以找法律专家进

一步咨询，谁的责任由谁承担费用。对于李建提出

的时间截点诉求，公司代表也不用急于给出结论，可

回去向公司汇报决策后再作答复。”

首次调解各说各话 调解员给出建议打破僵局


